
·

来稿摘登
·

运用系统工程理论

探讨我国法制建设问题

王 革 常公 旺

建国近 四十年来我国法制建设在立法
、

司法和守法 以及各部门法学理论的探讨和建

树等各方面
,

都取得了很大成绩
。

特别是党

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上述各方面的进展
,

无论与我 国过去相 比
,

还是与同类型国家类

似历史阶段相比
,

在法制建设的速度
、

深度

和广度各方面
,

都应属于前列
。

但是
,

从全

局来看
,

我 国法制建设还远不能适应社会主

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
。

从某些方面看
,

有法不

依
、

执法不严具有普遍性
,

在某 些 重 要 方

面
,

我们并未完全摆脱无法可依的局面
。

实

际上
,

作为法制建设的华本环节
,

无论是立

法
、

执法还是守法
,

互相之间都不 是 孤 立

的
,

而是相互关联
、

相互制约并互 为 因 果

的
。

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 有 机 整 体
,

因

此
,

单从任何一个 角度
,

无论是从立法
、

执

法抑或守法片面孤立地去探讨
,

都不可能为

完善我国法制找出一条科学而又合理的最优

途径
。

为了探索这个途径
,

我们应当把法制

建设这一整体看作一项系统工程
,

进而运用

系统工程的理论包括控制论和运筹学去认识

它
、

分析它
,

以便引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

探索我国法制建设中存在问题的症结
,

并进

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
。

系统工程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
,

4 0年代发源于美国
,

最初应用 于某些 自然科

学研究和制造项 目
。

由于它揭示了客观事物

的运动规律和属性并提供一系列科学方法
,

因而不仅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迅 速 科 到 推

广
,

也在管理科学
、

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得

到应用并取得显著效果
。

运用系统工程理论

和方法研究国家法制建设
,

是自然科学理论

向社会科学以至法学领域的推广和渗透
,

也

是当代法学研究不断完善与发展 的 内在 需

要
。

实践已经表明
,

系统工程理论为完善我

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行将打开一条科学的合

理的途径
。

所谓科学的途径
,

表现为运用系

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制建设
,

可 以促

使我国法制建设更有效
、

更严谨
、

更协调
,

既可加快法制建设的速度
,

更可实际提高法

制建设的社会效果
,
所谓合理的途径

,

表现

为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可以用较少的代价 ( 包

括时间
、

风险
、

反复与曲折 ) 取得切实加强

法制的效果
。

我们把法制建设看成一个系统

工程
,

从而运用控制论—
司控与受控的理

论去分析
、

探讨并进而设计我国法制建设的

结构
、

格局
,

以达到法制建设的科学化 ; 运用

运筹学的理论
,

按照我国的历史和现状—客观要求和主观可能性确定战略目标和主攻

方向
,

全面分析
、

平衡
,

在多方案中优选 出

最优方案并在贯彻实施中运用信息论加以检

验
、

核实
,

使之不断充实
、

校正
、

完善
、

提

片局
· ` ·

…

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在竺沐上构成一个



系统
,

撇开它的阶级的
、

动态的特征 ( 对于社

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只能用马克思主义

的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和处理
,

本文不作探

讨 )
,

从结构上来看
,

它与自然科学的系统工

程具有类似的特征
: 一个大系统中包含着若

干中系统
,

在 中系统中又包含着若干小系统
,

在小系统中还可 以分为若千更小的系统
, 一

直分到不能再分的基本微粒结构为止
。

从而

可 以看出每个微粒结构在系统 以及各层次系

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整个系统中各层次系

统以至各微粒结构所处的地位和相互之间的

关系和作用
。

对于各层次系统以及各微粒结

构之间的关系
,

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早有

定论
,

这就是事物的普遍联系和互相制约
,

这

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
。

系统论作为对马

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和补充
,

使我

们在观察特定事物时有了具体的目标
、

范围

和手段 , 也就有可能使我们象对待一项具休

的工程项目那样
,

从整个系统以至各层 次系

统
、

结构
、

模式上去分析认识它们
,

从中找出

它们在运动中的机制关联和规律
,

正常运行

与非正常运行的后果以及对策 , 这就使我们

有可能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动态的
、

非物质

的
、

无形的
、

难以计算难以捕捉的许多因素
、

转化为静态的
、

形象的因素
,

从而有可能运用

比较形象的方式
,

例如运用模拟模型和控制

论理论
,

对法制建设这一系统工程进行观察
、

分析并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 决 策
,

从 而

为法制建设领域增加了一个新的研究手段
。

控制论是系统工程理论的重 要 组成 部

分
,

它是研究系统工程中的整体与分支结构

及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与对策的理论
。 “

控

制
”

类似法学理论中的
“
调整

” ,

但是其含

义和对象都有很大区别
。

控制与被控制
,

司

控与受控是系雏内部的结构关系
,

任何一个

系统结构中必有司控与受控这种矛盾统一关

系
,

也只有这种矛盾的统一才能发挥系统的

正常功能
。

运用拉制论研究法制建设
,

其手段之一

是运用上述模式在总
、

分
、

支各系统中
,

找

出各种司控
、

受控结沟关系
,

进而研究它们

各自之间的机制和运 厅规律
,

以及运行中的

失控
、

欠缺和障碍
,

从而制定决策
。

在法制建设上有没有司控与受拉的关系

呢 ? 我认为是肯定的
。

例如
,

立法与执法
、

守法从某种念义来说就是司控与 受 拉 的 关

系
,

立法是前提
,

没有立法就无从执法
、

守

法
,

从系统的观点来看
,

就 是控制关系
。

再

如
,

在各部门法之间
,

行政法
、

刑 法
、

民

法
、

经济法
、

诉讼法等等都是独立的法律部

门
、

各自承担着 自己调整相应社会关系的使

命
。

但是
,

它们各自又都包含有立法
、

执法

与守法的结构
。

从我国立法的结构来看
,

上

述各部门法之间呈现了不平衡状态
,

有的部

门法 已经初步配套
,

或者 已经逐步完善
,

而

有的部门法例如行政法却明显不足
,

甚至在

许多方面至今仍是空自
。

这种结构上的缺陷

不仅表现在我 国行政法制严重不全
,

也 表现

在刑法
、

经济法等等各部门法 体 系 `
卜

。

例

如
,

在刑法中对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和滥用权

力之类的违法犯罪问题规范不全
、

不细
,

显

得软弱无力 , 在经济法方面
,

有的经济法从

立法上已经配套逐步走上完善 的 地 步
,

但

是
,

唯独迟迟未能颁布计划法
、

预算决算法

以及基本建设法等等
。

而这些部门法正是调

整和制约宏观决策方面的决策者的行为 的法

律规范
,

缺少这些方面的立法就会在客观
_

..l

直接导致宏观决策失误
。

从系统论的角度来

看
,

立法与执法
、

守法是司控与受控关系
,

在

任何一个系统内司控失控带来的结果必然楚

全系统失调
、

紊乱甚 至整个系统失灵或报废
,

法制建设作为一个系统
,

也不能例外
。

上述这

种结局表现在我国历史
_

L是有深刻教训的
。

立法
、

执法与守法
,

从法学 的 角 度 来

看
,

在某种情况下也是一种调整 关 系
。

但

是
,

在另一种
`

!青况下
, 回答又是否定的

。

例



如
,

如果一个国家立法不全
、

执法不严
,

在

守法环节上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? 势必会发生

守法的人越来越少
,

违法的人却 会 不 断 增

加
,

以致社会秩序混乱
,

甚至统治阶级很难

维持 自己的统治
。

这种现象很难用
“ 调整

”

来表述
。

但是
,

这种现象却是控制论研究的

范畴
,

这正是司控失控之所以发生的必然结

果
。

当一个国家立法不全
、

执法不严时
,

其

结果必然是守法的人越来越 少
、

违 法 的人

越来越多
,

最终将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
、

统治

崩溃
,

这种现象可 以称之为
“
失法效应

” ,

与此相反
,

一个国家立法完备
,

有法可依
、

有法必依
、

执法必严
、

违法 必 究
,

其 结 果

必然是守法的人越来越多
,

违法 犯 罪 现 象

则显著下降
,
而社会秩 序

、

干 群 法纪
、

道

德风尚必然会呈现优化趋势
,

这种现象称之

为
“
执法效应

” 。

执法效应与失法效应是同

一效应 的 两 种 结果
,

并不是两个独立存在

的效 应 模 式
。

不过
,

两种效应的方向是相

反的
,

执法效应的作用是正 向的
,

失法效应

的作用是反向的
,

执法效应与失法效应可以

同时存在
,

在这种情况下
,

两种效应相抵又

会出现正效应与负效应的区别
,

正效应表现

在社会效果上是积极的
,

建设的
,

可以构成

良性循环 , 而负效应则是消极 的
,

破 坏 性

的
,
发展的结果将构成恶性循环

。

我国在党

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法制建设上已经取

得 巨大进展
,

存在的缺陷是前进中的间题
,

是不难纠 正 的
。

但是
,

如果我们对这种法

制结构上的缺陷和问题
,

认识不足或者不认

识
,

那么
,

我们已有的执法效应将会被失法

效应抵销
,

转化为负效应 ( 应该说
,

在我国

的某些局部环节上这种负效应也是存在的 )

甚至走向恶性循环
,

那将会迫使我们付出高

昂的代价
。

这是一个十分 严 肃 的
’

间题
,

应

该引 起 重 视
。

建设的目的所在
,

一切立法
、

执法都应着眼

于促使广大干部群众自觉遵守法律
,

没有群

众性的自觉执行法律
,

依法办事
,

社会主义法

制就难以真正健全
。

要达到守法必须通过学

法
、

知法
、

懂法和执法的过程
,

这就说明
,

守法的实现是一个长过程
。

另一方面
,
广大

干部群众作为守法的主休和学法
、

普法的对

象
,

由于他们分别处于各个不同的阶层并且

有着不同的社会分工
,

因而地位不同
,

守法
、

执法的效果和作用显然也不 同
,

这 就 要 求

我们应当而且可能通过系统论的模拟模型
,

运用运筹学的方法
,

研究探索最优方案
。

我们

运用运筹学的方法为普法一学法一守法一执

法设想一个最优方案 ` 在全民普法教育过程

中
,

重点应放在各级公务员限期达到普法
、

学法
、

守法
、

执法方面
,

要求他们不仅了解

掌握一定的法律条文
,

更重要的 是 身 休 力

行
,

贯彻实施
。

提出这一方案的主要根据是
:

公务员在全国人 口比重上虽然是少数
,

但掌握着各级国家行政权力
,

如前所述
,

他们

在系统中处于司控地位
,

对整个法制建设系

统无论从立法
、

执法和守法任何环节来看
,

都处于关键地位
,

起关键作用
。

在他们学法守

法执法的情况下
,

就有可能顺利实现并发挥

执法效应
,

否则
,

如果处在司控地位的公务

员长期不学法不懂法
,

任意行事甚至违法乱

纪
,

他们在法制建设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就只

能是消极的
,

甚至是反方 向的
,

对全民普法

守法进程在客观上只能起阻挠和破坏作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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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法
,

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
,

是法制


